收 據
本單位茲收到 「      ○○協會      」 補助「    ○○○年○○展   」
經費新臺幣　 壹 萬     仟　　 佰　 　拾　  元整，特立此據為憑。
此　　致
○○協會
單位名稱（全名）：○○公司
負責人：王大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聯絡人：李大同　　　
聯絡電話及手機：02-1234-5678 #1234 / 0912-345-678
通訊地址：(22001)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4樓
電子信箱：A123456@gmail.com
(廠商及負責人原申請印鑑用印處)
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參考範例





※「民間團體組團參展之民間團體」需附本市廠商獲補助款之收據





（工商團體名稱）





（展售活動名稱）





（請依序填寫國字繁體數字）





（工商團體名稱）





○○公司




















廠商公司章





王


大明











負責人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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